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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 2002-03年度的

工作，積金局年內繼續

進行連串檢討，

範圍包括強積金基金

資料的披露，

以及其他有關強積金

投資的規管安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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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積金基金投資
表現及收費的
披露

投資規管是積金局致力保障強積金計劃成員利益工作中重要的一環。承接2002-

03年度就強積金披露常規及投資政策架構所進行的工作，積金局年內繼續進行連

串檢討。檢討範圍包括向計劃成員作出的資料披露以及其他現有的規管安排。

2002-03年度，積金局主動展開「強積金加強資料發放計劃」，檢討強積金基金收

費及投資表現的資料披露，旨在改善強積金計劃的資料披露，讓計劃成員作出更

明智的投資決定。

積金局於2002-03年度識別可予改革的主要範疇後，於2003年與業界及其他規管

機構緊密合作，制定建議。建議包括利用標準收費表改善及簡化收費資料；提供

收費資料的計算及發放方法，以助成員瞭解收費及其影響；制定投資表現陳述準

則，使資料更為劃一；透過改善基金便覽，確保成員取得最基本的基金資料。積

金局與業界展開討論，藉以瞭解及回應他們關注的事宜，並不時把發展情況通知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簡稱「證監會」）、保險業監理處、香港金融管理局、

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證監會尤其積極參與各項建議的擬備工作及就實施

機制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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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規管（續）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各項建議主要以守則形式實施。積金局為此編寫《強積金投資基金披露守則》草擬

本，列載資料披露的大原則以及強積金服務提供者的責任。有關的諮詢文件已於

2004年2月2日連同該守則草擬本發布，諮詢各界人士，包括工會、消費者委員

會、其他規管機構、專業團體、學界、傳媒、業界團體、強積金受託人及投資經

理的意見。至2004年3月中諮詢期完結時，積金局共收到39份來自服務提供者、

業界團體、相關界別及個人的意見書。積金局分析及考慮各項意見，並因應諮詢

期內各界提出的議題再行諮詢業界，然後修訂守則草擬本。守則定稿取得所需核

准後，預期於2004年中旬出版。

積金局正同時編製推廣及教育素材，以期加深計劃成員對收費資料的認識，幫助

他們明白及使用服務提供者所提供的新資料。

積金局在2002-03年度開始研究如何改善《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規例》附表1

的投資規則，以確保條文能夠達致強積金制度的基本政策目標。在2003-04年度，

積金局依次序擬定改善該附表投資規則的建議。檢委會已通過首批建議，並將在

2004-05年度繼續研究其他建議。

對准許投資項目
規則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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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金局在年內進一步檢討多項有關拉近成分基金與核准匯集投資基金規管尺度的

建議，並草擬實施計劃。此項檢討的規模已通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與業界。有關

建議及實施計劃將於2004-05年度進一步考慮。在與保險有關的核准匯集投資基

金方面，積金局檢討了其資產穩健程度，並識別出問題，交予保監處參考，供研

究如何加強保障長期保單持有人的利益。

積金局在2002-03年度開始處理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的核准申請。年內，共有

42個新申請獲得處理及核准，另有5個已獲核准的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申請退

出強積金計劃。截至2004年3月31日止，核准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增至共76個。

年內，積金局修訂六份與投資有關的指引。《證券及期貨條例》於2003年4月1日

開始實施之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規例》內的若干詞彙釋義隨之依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附表10第2部修訂。與投資有關的五份指引已配合法例修訂而更

新。修訂指引於2003年5月頒布。由於《證監會強積金產品守則》有所修訂，《投

資經理指引》內的積金局認可監管機構名單亦須修改。此份修訂指引已於2003年

6月發出。

對核准匯集投資
基金的規管

與投資有關的
指引

緊貼指數集體
投資計劃


